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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無預警測試流程
環保局人員將狀況下達單及表一至表四
傳真或網路方式予受測公司， 施測人員並

致電確認後將開始計時

廠方人員通知環安(專責)人員

環安人員接獲通報，於表一上簽名後回
傳至環保局並電聯通知環保局測試人員

進行災害通報

取得相關應變資訊及資材，並填寫
表四(以附件方式檢附回傳)

電話聯繫聯防外援廠商，以
尋求資材支援並填寫表二

外援廠商填寫表三，以傳真
方式回傳至受測公司

測試結束

環保局填寫評核表
(未通過告知複測)

資料蒐集彙整後，將表二
至表四，連同附件回傳至

環保局

1 小
時內
資料
回傳

30分鐘
內通報



受測廠商表單填寫
(表一) 受測廠商簽名後回傳

依災害假定狀況電話通報環保局
通報內容須包含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

依指定支援項目與數量，查詢全國毒災
聯防系統，以電話連繫同組聯防組員，
請求調借並將通話紀錄並記錄至表二

本次測試通報專線及傳真號碼



受測廠商表單填寫
(表二)

填寫已聯絡支援廠商資料

填寫支援器材名稱及數量

依表一題目填寫事故基本資料

註：請求支援所借之器材等級與數量不得低於支援項目(如：A 級>B 級>C 級）

受測單位簽名



受測廠商表單填寫
(表三)

受測廠商填寫事故資料

支援廠商依電話承諾事項
填寫可支援器材名稱與數量後
，以書面回傳受測廠商。

支援廠商簽名或公司章
(廠長與工安環保主管可代簽)



受測廠商表單填寫
(表四)

表四需檢附廠內：
1. 緊急通報程序架構
2. 緊急疏散路線
3. 緊急應變程序或處理步驟
(可參考防災基本資料表以附件方式回傳) 

受測單位簽名



評分標準(合格分數80分)

通報內容

32%

資料驗證

20%

外部支援

16%

應變程序

32%

傳真無預警測試評分比重

註：資料回傳完整性（表四） 註：通報詞內容是否正確、完整
並且在法規時限內完成通報

註：是否借到正確且足夠之資材
（表二、三）

註：聯防系統聯絡人更新情形
對廠內毒化物現況的認知
（由施測人員口頭詢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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